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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行业，并为其企业客户提供大数据服务，比较典型的服务如谷歌提供的大数据分析工具Big� Query、亚马逊

提供的云数据仓库服务RedShift、微软的AzureHDInsigh1010data提供的商业智能服务等。 国内一些云服务

商也逐步开始提供大数据相关云服务，如阿里云的开放数据处理服务（ODPS）、百度的大数据引擎、腾讯的数

据云等。

（三）移动互联网方兴未艾

近十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是信息产业内的颠覆性事件。PC时代WINTEL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桌面平台、

移动平台的两雄并立替代。虽然桌面平台尚能和移动平台分庭抗礼，但其发展态势远弱于移动平台。以数量而

言，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出货量共11.8亿部，超过PC出货量的3倍；从内容看，2013年主要视频、微博

门户的流量，已有超过50%来自移动计算平台；从用户规模看，2013年我国移动平台用户近8亿人，已接近桌面

平台的用户数量。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2013年，全球移动业务行业收入达1.6万亿美元。 随着移

动互联网产业链的逐渐完善，行业利润开始从设备制造商、通讯运营商向内容（广告、游戏、音乐、新闻）供应商

扩散。以广告行业为例，全球2013年手机广告市场已接近180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105%。以移动程序（App）

下载数量为例，全球2013年下载次数累计超过5,000亿次。 移动互联网行业内的这种变化，为软件开发企业提

供了持续增长的市场空间。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加快上市公司新业务发展

烽火通信自设立以来，就将创新作为矢志不渝的经营理念，高度重视创新对公司发展的推动作用。 正是凭

借对技术创新的持续支持和投入，烽火通信在全球率先实现单波Tbit传输，可以从网络应用、传输性能、现网应

用及维护等多个角度出发为用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100G产品在业界唯一同时入围三大运营商集采， 并率

先成功开通国内首条100G国家干线。

信息技术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以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已迅速成为

新的产业热点。 烽火通信很早就关注到这种竞争格局的变动，并提前布局信息安全业务，烽火星空就是烽火通

信新业务的主要承载平台。 本次收购结束后，烽火星空将成为烽火通信100%控制的公司，烽火通信对烽火星

空的控制能力将得以强化。 这对于烽火通信加快信息安全业务发展，加大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业务的投入，甚

至对于烽火通信整体业务结构的调整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收购优质资产，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合计需发行股份的上限为61,333,618股。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烽火星空公司2014年1-9月合并报

表净利润为7,652万元，按上述数据测算，烽火星空49%股权2014年1-9月实现的每股收益为不低于0.61元，高

于烽火通信2014年1-9月0.38元/股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

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规模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水

平均将得以提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资源控制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

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符合股东利益诉求。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2014年10月8日，本公司因拟披露重大事项申请停牌。

2014年10月15日，本公司因筹划本次交易申请停牌。

2014年11月3日，拉萨行动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拉萨行动转让烽火星空49%的股权予本公司。

2014年11月3日，烽火星空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拉萨行动转让烽火星空49%的股权予本公司。

2014年11月12日，众联为本次交易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2014]1154号《资产评估报告》经邮科院备案。

2014年11月13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四、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2014年11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烽火通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拉萨行动持有的烽火星空49%的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 其中：

（一）拟向拉萨行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烽火星空49%的股权，其中发行股份支付

对价65,000万元，发行股数44,858,523股，另支付现金10,000万元。

（二）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

超过21,500万元，发行股份不超过16,475,095股。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本次收购烽火星空

49%的股权对价75,000万元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21,500万元之和扣除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

价部分10,000万元）的25%。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中的10,000万元将用于支付烽火通信购买烽火星空49%股份的部分对价，剩余

11,500万元用于烽火星空的运营资金安排（扣除发行费用后），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尽快通过增资的方式投

入烽火星空。

烽火通信向拉萨行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

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则由公司自筹解决，确保本次收购烽火星空49%的股权交易完成。

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通信将持有烽火星空100%股权（含通过其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持有的51%股权）。

五、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烽火星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采用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烽火星空49%的股东权益价值的定价依据。 根据众联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 [2014]1154号

《资产评估报告》，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烽火星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153,151万元，增值率

375.83%。 烽火星空49%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75,044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烽火星空49%的股东权

益的最终交易价格为75,000万元。

本次评估结果已经邮科院备案。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无关联关系。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相关财务数据计算的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烽火星空 烽火通信 占比 是否构成重大

资产总额

75,000 1,435,821 5.22%

否

资产净额

75,000 646,246 11.61%

否

营业收入

27,315 910,945 3.00%

否

由上表可以看出，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采取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需通过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八、本次交易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国务院国资委通过邮科院的控股子公司烽火科技及烽火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虹信通信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烽火通信51.25%的股份，是烽火通信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务院国资委通过邮科院的控股子公司烽火科技及烽火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武汉虹信通

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计至少持有烽火通信的48.19%股份，仍为烽火通信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股权变更，亦不构成借壳上市。

九、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股票仍具备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

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10%。 社会公众股东不包括：（1） 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以发行股份61,333,618股计算（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股

本将由966,704,550股变更为1,028,038,168股， 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10%，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满足《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FiberHome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 Ltd.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2001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498

证券简称 烽火通信

注册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

办公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光谷创业街

42

号

注册资本

96,670.455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童国华

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000000041377

邮政编码

430073

联系电话

027-87693885

传真

027-87691704

公司网站

http://www.fiberhome.com.cn

经营范围

光纤通信和相关通信技术

、

信息技术领域科技开发

；

相关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和销售

，

系

统集成

、

代理销售

；

相关工程设计

、

施工

；

技术服务

；

自营进出口业务

（

进出口经营范围

及商品目录按外经贸主管部门审定为限

）。

二、上市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烽火通信的设立

公司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改[1999]1227号文批准，由主发起人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对其下属

系统部和光纤光缆部的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并以经评估确认后的净资产作为出资，联合武汉现代通信电器

厂、湖南三力通信经贸公司、湖北东南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国际邮电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邮政电信

局（现重组变更为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电信公司）、北京金鸿信科技咨询部（现重组变更为北京中京信通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科希盟科技产业中心、湖北省化学研究所、浙江南天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新能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10家其它发起人（均以现金出资）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5日在湖

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33,000万元。

（二）烽火通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51号文核准，公司于2001年7月26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8,000万股。 另外，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经财政部财

企便函[2001]50号文函复，公司国有法人股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800万股划拨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公司公开募股时一并向社会公众发行。 前述股份共计8,8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21.00元。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1,000万元，其中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的持股比例分别

为78.54%和21.46%。

公司于2001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烽火通信” ，股票代码“600498” 。

（三）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3月7日，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股份获得公司全

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4.8股对价股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仍为41,000万元；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原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由改革前的78.54%降低至68.23%，原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由改革前的21.46%上升至31.77%。

（四）200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2009年9月8日以“证监许可[2009]930号” 文核准，公司于2009年9月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3,180万股，至此公司的股份总数增至44,180万股。

2009年10月10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利安达验字[2009]第1039号”《验资报告》，

截至2009年10月10日止，烽火通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800,000股，每股面值1.00

元，每股实际发行价格17.5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58,726,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

合计20,773,05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37,952,946元，其中股本31,800,000元，资本公积人506,152,946元。

2009年10月16日，烽火通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登记手续。

（五）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

经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编号为“国资分配[2008]248号” 的《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中长期激

励计划的批复》批准，并经公司于2009年4月8日召开的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于2009年4月29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同意对公司的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员工共计147人授予股票期权，共计

234.4万份，涉及股份总数为234.4万股，每股行权价格为17.76元。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10年，行权限

制期为2年(即股票期权授权日与获授股票期权首次可行权日之间的间隔)，标的股份的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的股票，授权日为2009年4月29日，激励对象自股票期权授权日满2年后可以开始行权。

因翟启华等七名股权激励人员人辞职，2011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前述七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

注销其合计获授的10.3万股的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40名，本次调

整后，公司的股票期权总数变更为224.1万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7.76元调整为17.46

元。

烽火通信已于2011年6月15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2011年6月22日，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涉及的536,125股股票上市，公司股本总

数增至442,336,125元。

（六）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2011年9月19日，邮科院与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邮科院将其所持

烽火通信243,828,881股股份无偿划转至烽火科技持有。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烽火科技成为烽火通信的控股

股东。

2011年12月2日，邮科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资产权[2011]1339号”《关于烽

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2011年12月28日，烽火通信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公告烽火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2025号）。

2012年1月30日， 烽火通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权划转的过

户登记手续。

（七）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

2012年5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张涛等3人已离职，广爱清1人因职务变更后已不属于激励对象范围，根据《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其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同意取消上述四人

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5.7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136人，本次调整后，公司的股票期权总数变更为218万份。

2012年5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权价

格调整的议案》，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7.46元调整为17.04元。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众环验字（2012）第029号”《验资报告》，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

资金净额8,948,556元全部出资到位，其中525,150元计入股本，8,423,406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行权后，公

司增加股本525,150元，变更后的股本为442,861,275元。

烽火通信已于2012年6月18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八）2011年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1年9月1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1]1133号），对烽火通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进

行了批复。

2012年2月23日，烽火通信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2]213号)，核准烽火通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000万股新股。

2012年6月29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利安达验字[2012]第104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2年6月28日，烽火通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950万元，每股面值1元，每股实

际发行价格25.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100,646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合计3,427万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97,219万元，其中股本3,950万元，资本公积金93,269万元。

烽火通信已于2012年7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的登记托管手续。

（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3年5月11日，烽火通信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 烽火通信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482,361,27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10股。

2013年5月16日， 烽火通信公告了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

告》，确定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21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完成后，烽火通信的股本变更为964,722,550元。

（十）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

2013年5月22日，烽火通信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刘超等4人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

同意取消上述4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3.8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32名。

2013年5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

权价格和行权数量的决议》，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8.36元，第

三期股票期权数量从52.225万份调整到104.45万股，第四期的股票期权数量从52.225万份调整到104.45万股。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汉QJ[2013]第239号”《验资报告》，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资金净额8,

335,338元全部出资到位，其中股本997,050元，资本公积7,338,288元，本次行权后，公司增加股本997,050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965,719,600元。

烽火通信已于2013年6月14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十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次行权

2014年5月26日，烽火通信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由于李锐等3人已不具备《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事会

同意取消上述3人的激励对象资格并注销其合计获授的4.2万份股票期权，调整后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29名。

2014年5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之行

权价格决议》，因实施年度权益分派，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8.19元。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业字[2014]第9705号”《验资报告》，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认购资金净额8,

066,740.5元全部出资到位，其中984,950元计入股本，7,081,790.5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

变更为966,704,550元。

烽火通信已于2014年6月23日在中国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变动登记手续。

三、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情况

2011年9月19日，邮科院与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邮科院将其

所持烽火通信243,828,881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其控股子公司烽火科技持有。 2012年1月30日，本次股权划转完

成后，烽火科技成为烽火通信的控股股东。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为国务院国资委。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烽火科技持有烽火通信50.25%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还通过全资子公司武汉

虹信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烽火通信0.99%的股份。

烽火通信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二）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控股股东名称：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

法定代表人：童国华

成立日期：2011年9月6日

注册资本：64,731.58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电子信息、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电力新能源、电池、电源、电缆、特种线缆、自动化技术及

产品、安全智能系统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销售、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劳务派遣；对企业项目投资。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

（三）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实际控制人名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是烽火科技控股股东，直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五、主营业务概况

烽火通信所处行业为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主要从事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各种通信系统设备、

光纤光缆产品、数据网络产品等。

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光通信领域全套设备供应商，是国内光通信产业链最完整的公司之一，公司目前在光

接入网设备、光传输设备和光纤光缆市场竞争力排名前列。

最近三年一期烽火通信主营业务按产品分类的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通信系统

442,721 60.19% 530,961 59.80% 481,546 60.67% 421,299 61.01%

数据网络

77,313 10.51% 104,347 11.75% 88,321 11.13% 72,483 10.50%

光纤光缆

215,562 29.30% 252,527 28.44% 223,888 28.21% 196,762 28.49%

合计

735,596 100.00% 887,835 100.00% 793,756 100.00% 690,544 100.00%

六、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烽火通信2011、2012、2013年度《审计报告》以及2014年1-9月财务报告，其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

数据（合并）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57,724 1,435,821 1,253,447 1,008,360

负债总额

786,752 789,576 654,701 570,7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70,972 646,246 598,746 437,617

归属于上市 公司 普 通

股股东的所 有者 权 益

合计

585,653 564,621 526,961 388,566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756,062 910,945 818,295 705,157

利润总额

44,726 69,939 62,224 55,535

归属于上市 公司 普 通

股股东的所 有者 净 利

润

36,476 51,912 49,686 44,554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负 债 率

（

母 公

司

，

%

）

56.87% 57.56% 56.09% 60.45%

归属于上市 公司 普 通

股股东的每 股净 资 产

（

元

/

股

）

6.06 5.85 10.92 8.78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每股经营活 动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85 0.57 0.71 0.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8 0.54 0.54 0.50

加权平均净 资产 收 益

率

（

%

）

6.34 9.53 10.87 12.07

七、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烽火通信拟向拉萨行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烽火星空49%的股权 （对应1,470万

元出资额），其中发行股份44,858,523股，支付现金10,000万元。 有关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对应标的公司权益 股份支付

（

股

）

现金支付

（

万元

）

拉萨行动

49% 44,858,523 10,000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注册地 达孜县工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 达孜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廖闻剑

注册资本

3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40126200000367

税务登记证号码 藏国字

540126064686267

组织机构代码

06468626-7

经营范围

经营项目

：

计算机软硬件

、

通信产品开发

、

销售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计算机系统集

成

。 （

上述经营范围中

，

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

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27

日

2、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

（1）设立情况

2006年1月18日，南京行动（筹）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编号为“（01190003）名称预核登记

[2006]第01180083号”《名称预核登记核准通知书》，同意南京行动（筹）的名称预核准为“南京行动科技有

限公司” 。

2006年2月17日，南京天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宁天源验字（2006）第1-07号”《验资报告》，证

明南京行动（筹）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3万元。

2006年3月27日，南京行动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秦淮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管亿生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顾娟任监事。

南京行动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1

顾 娟

1.80 1.80 60.00

2

管亿生

1.20 1.20 40.00

合计

3.00 3.00 100.00

（2）第一次股权变更

2008年4月8日，南京行动召开股东会，同意管亿生将其持有的1.2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欣，顾娟将其持有的

1.2万元的股权转让给张欣。

2008年4月8日，顾娟与张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顾娟将其持有的南京行动1.2万元出资转让给张

欣，转让价款为1.2万元。

2008年4月8日，管亿生与张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顾娟将其持有的南京行动1.2万元出资转让给

张欣，转让价款为1.2万元。

2008年4月18日，南京行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后，南京行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变更为张欣。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京行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1

张 欣

2.40 2.40 80.00

2

顾 娟

0.60 0.60 20.00

合计

3.00 3.00 100.00

（3）变更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2010年10月22日，南京行动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薛永芳为南京行动法定代表人，任南京行动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张欣任南京行动监事。

2010年11月10日，南京行动完成本次工商登记变更。

（4）增加注册资本

2013年4月9日，南京行动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27万元，新增加的注册资本由薛永芳以货币

方式出资。 2013年4月10日，江苏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诚会验（2013）021号”《验资报告》，证

明南京行动已收到薛永芳认缴的货币出资27万元。

2013年4月23日，此次增资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此次增资后，南京行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1

薛永芳

27.00 27.00 90.00

2

张 欣

2.40 2.40 8.00

3

顾 娟

0.60 0.60 2.00

合计

30.00 30.00 100.00

（5）更名及迁址

2013年11月6日，南京行动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建邺分局核发的编号为“（01051119）公司迁出

[2013]第11060001号”《公司迁出核准通知书》，同意南京行动迁出（拟迁入机关：西藏达孜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3年11月22日，拉萨达孜县工商局核发编号为“（拉）登记内名预核字[2013]第582号”《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为“拉萨行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2013年12月3日，拉萨行动取得达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第三次股权变更

2014年10月20日，经拉萨行动股东会决议通过，薛永芳、张欣、顾娟将其持有的全部出资分别无偿转让给

崔弘、廖闻剑、汪洋、刘宇、鲁煦、汤鲲、王峥、嵇霆、夏立、卢山，同日，交易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14年10月24日，此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本次股权转让后，拉萨行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变更为廖闻剑，监事变更为汪洋。

此次股权变更后拉萨行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1

崔 弘

15.30 15.30 51.00

2

廖闻剑

2.40 2.40 8.00

3

汪 洋

2.40 2.40 8.00

4

刘 宇

2.10 2.10 7.00

5

鲁 煦

2.10 2.10 7.00

6

汤 鲲

1.50 1.50 5.00

7

王 峥

1.50 1.50 5.00

8

嵇 霆

1.50 1.50 5.00

9

夏 立

0.90 0.90 3.00

10

卢 山

0.30 0.30 1.00

合计

30.00 3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拉萨行动的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3、南京行动及拉萨行动股权代持说明

南京行动及拉萨行动历次股权演变中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时间 名义股东 实际股东

2006

年

3

月

27

日 顾娟

60%

、

管亿生

40%

崔弘

50%

、

李晓春

50%

2008

年

4

月

8

日 张欣

80%

、

顾娟

20%

2011

年

10

月

16

日 张欣

80%

、

顾娟

20%

崔弘

100%

2013

年

4

月

9

日 薛永芳

90%

、

张欣

8%

、

顾娟

2%

2014

年

10

月

20

日 崔弘等

10

人 崔弘等

10

人

（1）2006年3月27日，南京行动成立，注册资本3万元，由顾娟出资1.8万元、管亿生出资1.2万元，实际由崔

弘、李晓春各出资50%，顾娟及管亿生系崔弘、李晓春共同指定为其代持股权的名义股东。

（2）2008年4月8日，顾娟和管亿生分别将其持有的1.2万元出资作价1.2万元转让给张欣。此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张欣持有南京行动2.4万元出资，顾娟持有南京行动0.6万元出资。 此次股权转让未涉及实际股东及其股

权比例的变化，仅为名义股东发生变更，张欣、顾娟二人仍为崔弘、李晓春共同指定的名义股东。

（3）2011年10月16日，李晓春因个人原因（移民香港）拟退出创业团队，故与崔弘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实际持有的50%出资全部转让给崔弘，作价5,000万元。 由于此次股权转让时崔弘资金紧张，难以在短期

内付清股权转让价款，故为保障李晓春的利益，崔弘与李晓春约定在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前名义股东仍由

崔弘、李晓春共同指定。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名义股东张欣、顾娟均系代崔弘一人持有南京行动的股权。

（4）2013年4月9日，崔弘通过薛永芳向南京行动增资27万元，仍由崔弘与李晓春共同指定薛永芳作为名

义股东（代崔弘一人持股）。 此次股权转让未涉及实际股东及其股权比例的变化，仅为名义股东发生变更，薛

永芳、张欣、顾娟三人仍为崔弘、李晓春共同指定代崔弘持股的名义股东。

（5）2014年10月，拉萨行动拟将其持有烽火星空的全部49%股权转让给烽火通信，崔弘（实际出资人）根

据创业团队成员多年来在烽火星空的贡献明确了用于激励各成员的股权比例。 2014年10月20日， 薛永芳、张

欣、顾娟三人按照崔弘和李晓春的指示与崔弘解除了股权代持关系，并按照崔弘的指示将拉萨行动的100%股

权无偿转让给崔弘、廖闻剑、汪洋、刘宇、鲁煦、汤鲲、王峥、嵇霆、夏立、卢山10人（其股权受让方及各自股权比

例均由崔弘确定）。 同时，崔弘已于2014年11月支付完毕应付给李晓春的全部股权转让款（2012年及2013年

已分别支付980万元）。

经核查委托持股协议、解除股权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南京行动和拉萨行动名义股东、实际股东等出

具的确认函，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2014年10月20日，拉萨行动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已经全部解除，

现有出资额均系其出资人真实享有，不再存在代持情形，拉萨行动的实际出资人与历史上各股权代持人之间

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或争议。 历史上的股权代持情形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法律障碍。

4、拉萨行动目前股东基本情况

（1）股权控制关系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拉萨行动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2）拉萨行动股东基本情况

崔弘：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南京烽火安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安网” ）技术总监，现任烽火星空董事、南京第三代通信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廖闻剑：男，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

工程师；曾任南京地杰共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经理，烽火安网总经理，烽火星空总经理；现任烽火星空

董事、拉萨行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汪洋：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烽火安网副总经理，烽火星空副总经理；现任烽火星空董事、总经理，烽火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拉萨行动监

事。

刘宇：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

级工程师；曾任烽火安网副总经理；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鲁煦：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曾

任南京子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烽火安网研发部、产品部项目经理；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汤鲲：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中兴通讯南京研发中心工程师，烽火安网研发部经理；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王峥：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南京摩托罗拉软件中心工程师，烽火安网研发部经理，烽火星空研发部经理；现任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监事。

嵇霆：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本科学历、项目管理硕士；曾

任烽火安网市场部经理；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烽火星空大连分公司负责人。

夏立：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历、工程硕士学位；曾

任中兴通讯网络事业部项目经理；现任烽火星空副总经理。

卢山：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曾任东

南大学副教授；现任烽火星空总工。

上述拉萨行动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亦不曾达成任何其他协议或者安排。

5、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拉萨行动除持有烽火星空股权外，未持有其他企业股权。

6、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拉萨行动仅持有烽火星空49%的股权，未实际从事经营业务。

7、最近一年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拉萨行动提供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其简要财务报表信息如下：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4,265 20,549

负债总计

1 -

所有者权益

24,264 20,549

（2）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10

利润总额

3,715 5,256

净利润

3,715 5,256

8、拉萨行动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拉萨行动主要管理人员为执行董事廖闻剑，其简历情况详见本节之“二/4、拉萨行动目前股东基本情况/

（2）拉萨行动股东基本情况” 。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1、此次交易完成前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的关系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自然人，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

①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第八条第一项所列关联法人（即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④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⑤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

然人，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等。

拉萨行动现有及原有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未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份，不属于上市公司或其控制方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第（1）项和第

（2）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亦不属于与上市公司有其他特殊关系 （除间接持有烽火星空股权

外）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详见下文分析）。

故拉萨行动现有及原有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不构成烽火通信的关联自然人。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①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②由上述第一项所列主体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③由第十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④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⑤本所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包括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等。

拉萨行动不属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方或其控制方控制的法人， 不属于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鉴于：

①烽火通信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公司章程》的框架下，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

则，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使职

权；

②拉萨行动现有和原有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烽火通信内部组织机构（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高级管理人员团队等）中不存在任何任职，不能对烽火通信的经营决策、管理产生任何影响；

③烽火通信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目前持有烽火星空51%的股权，为其实际控制方；烽火星空7名董事会成

员中4名由烽火通信委派，占多数。 故拉萨行动不能通过股东会或董事会使烽火星空对其进行利益倾斜；

④拉萨行动除持有烽火星空49%的股权并向烽火星空委派3名董事外，与烽火通信无其他任何特殊关系；

⑤历史上烽火通信未直接或通过烽火星空对拉萨行动进行利益倾斜；

⑥本次交易（即烽火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拉萨行动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以评估值为基础

协商作价，定价公允，不存在烽火通信对拉萨行动进行利益倾斜的情形；

⑦烽火星空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烽火通信的比例分别为4.13%、4.79%、5.80%，占比较低，对

烽火通信不具有重要影响。

故，拉萨行动不属于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

综上，此次交易完成前，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无任何关联关系。

2、此次交易完成后拉萨行动与烽火通信的关系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一条：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其他组织

或者自然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①根据与上市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十二个

月内，将具有第八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②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第八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若此次交易（即烽火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拉萨行动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完成后，拉萨

行动将取得烽火通信的股份44,858,523股，不再持有烽火星空任何股权。

鉴于此次交易完成后拉萨行动持有烽火通信的股权比例低于5%，且其股东、执行董事、总经理亦不会通过

协议或安排成为烽火通信关联自然人。

故，此次交易完成后拉萨行动亦不会构成烽火通信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历史上烽火通信与拉萨行动亦无任何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推荐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拉萨行动未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拉萨行动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交易对方关于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资产权属的承诺

1、本公司已履行了烽火星空《公司章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该等股权所对应的注册资本均已按时足

额出资到位；

2、本公司依法拥有烽火星空49%股权的全部法律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

3、本公司所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纷；

4、本公司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也不

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本公司持有该等股权的情形；

5、本公司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五）交易对方关于所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1、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

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公司将及时向烽火通信提供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

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烽火通信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本公司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在烽火通信拥有权益

的股份。

（六）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公司除持有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49%的股权外，目前不存在自营、与他人经营或为他人

经营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通信” ）及其子公司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

2、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烽火通信股权的相关期间内，本公司将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

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也不会协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业务范围

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3、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公司将来从事的业务与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业务构

成竞争可能或不可避免时，则本公司将在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成本

公司控制的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进一步要求，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享有上

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有权根据本承诺函

依法申请强制本公司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烽火通信及其子公司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

全部损失；同时，本公司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所有利益归烽火通信所有。

（七）交易对方股东关于竞业禁止的承诺

拉萨行动现有股东崔弘、廖闻剑、汪洋、刘宇、鲁煦、汤鲲、王峥、嵇霆、夏立、卢山已签署承诺函：

除非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要求本人自烽火星空离职，否则自烽

火通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烽火星空49%股权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之日起，本人将在烽火星空持续

任职至少五年，并尽可能为烽火星空创造最佳业绩。

同时，按照《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人承诺：在烽火星空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

年内，本人不在与烽火星空从事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业务的其它经营实体中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

问，也不通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营实体或以自然人名义从事与烽火星空相同、类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

业务。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烽火通信及烽火星空均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本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

偿烽火通信及烽火星空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时，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所取得的所有利益归烽火星空所有。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何书平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105000002195

税务登记证 苏地税字

320104771254500

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

、

通信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研究

、

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及通信产品的系统集成

、

施

工及技术服务

、

自有房屋租赁

。

成立日期

2005

年

2

月

2

日

营业期限

2005

年

2

月

2

日至长期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一）烽火星空设立

2005年2月2日，烽火通信与南京天权分别以现金出资51万元、49万元，发起设立烽火星空。 上述出资已经

南京天源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5年1月28日出具的“宁天源会验字（2005）第001号”《验资报告》验证。

烽火星空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通信

51 51 51.00

2

南京天权

49 49 49.00

合计

100 100 100.00

（二）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5年3月28日，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烽火通信和烽火集成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烽火通

信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51%股权转让给烽火通信的控股子公司（持股98%）烽火集成，根据邮科院、烽火通信、

烽火集成2014年11月13日出具的《确认函》，因烽火星空所从事的业务与系统集成有关，为了方便业务归集管

理，烽火通信与其专门从事系统集成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进行本次股权转让，转让价款51万元以冲销

双方日常经营往来的方式完成支付。

2005年4月18日，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烽火星空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集成

51 51 51.00

2

南京天权

49 49 49.00

合计

100 100 100.00

（三）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6年7月30日，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南京天权分别与关注亮点、张明奋签订《出资转让协议

书》，约定南京天权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分别转让给关注亮点、张明奋，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分别确

定为42万元、7万元。

2006年8月3日，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集成

51 51 51.00

2

关注亮点

42 42 42.00

3

张明奋

7 7 7.00

合计

100 100 100.00

（四）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8年1月2日，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关注亮点、张明奋分别与南京行动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关注亮

点、张明奋分别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42%、7%股权转让给南京行动，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分别确定为42万元、7

万元。

2008年1月17日，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集成

51 51 51.00

2

南京行动

49 49 49.00

合计

100 100 100.00

（五）第一次增资

2008年9月18日，烽火星空召开股东会，决议以未分配利润2,900万元转增股本，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增

加注册资本。 2008年9月24日，江苏天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诚会验字（2008）第155号”《验资报

告》，对烽火集成、南京行动本次增资进行了验证。

2008年10月7日，此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增资完成后，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实收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集成

1,530 1,530 51.00

2

南京行动

1,470 1,470 49.00

合计

3,000 3,000 100.00

（六）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年6月20日，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烽火集成和烽火通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烽火集成

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51%股权转让给烽火通信，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确定为1,530万元。 根据邮科院、烽火通

信、烽火集成2014年11月13日出具的《确认函》，因烽火通信全资子公司烽火集成拟引进外部股东，而烽火星

空所从事的业务盈利性较强，为保障烽火通信的利益，烽火集成与烽火通信进行本次转让，转让价款1,530万

元已于2011年10月20日支付完毕。

2011年6月29日，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元

）

实收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通信

1,530 1,530 51.00

2

南京行动

1,470 1,470 49.00

合计

3,000 3,000 100.00

（七）第五次股权转让及股东名称变更

2013年12月3日，南京行动注册地变更为拉萨市，并更名为拉萨行动。

2013年12月15日，经烽火星空股东会决议通过，烽火通信和烽火集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烽火通

信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51%股权转让给烽火集成，转让价格按注册资本确定为1,530万元。 根据邮科院、烽火

通信、烽火集成2014年11月13日出具的《确认函》，因烽火集成拟申请系统集成特一级资质，该级别资质对申

请企业资产规模有明确要求，故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进行本次股权转让，转让价款1,530万元已于2013年12月

30日支付完毕。

2013年12月26日，此次股权转让及股东更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烽火星空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

元

）

实收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1

烽火集成

1,530 1,530 51.00

2

拉萨行动

1,470 1,470 49.00

合计

3,000 3,000 100.00

（八）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按注册资本平价转让所持烽火星空股权的说明

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相互转让均系烽火通信、 烽火集成根据日常经营管理需要进行的内部资产重组，各

次转让时，烽火集成为烽火通信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烽火通信与烽火集成之间上述三次51%股权转让未

进行评估、进场交易，各次定价均按照烽火星空的注册资本平价转让。

（九）关于南京天权、关注亮点和张明奋、拉萨行动之间平价转让所持烽火星空股权的说明

与拉萨行动的设立目的相同，南京天权、关注亮点同样为以崔弘、李晓春为主的烽火星空创业团队所设立

的持股平台，其实际出资人为崔弘、李晓春，二人各出资50%。

南京天权于2006年8月将其所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作价49万元转让予关注亮点和张明奋（为崔弘、李

晓春指定的名义股东），关注亮点和张明奋于2008年1月又将其持有的烽火星空49%股权作价49万元转让予南

京行动。 因关注亮点和张明奋2006年8月自南京天权取得烽火星空49%股权时未付款， 故经协商， 南京行动

2008年1月受让股权时之对价由南京行动直接付给南京天权。

南京天权、关注亮点历史沿革情况如下：

1、南京天权

2005年1月4日，薛长欣和薛健出资设立南京天权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并足额缴存出资，2005年1月6日，南

京天权完成工商设立登记。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薛长欣出资50万元，持股比例为50%；薛健出资50万元，

持股比例为50%。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南京天权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2、关注亮点

（1）设立

2006年2月17日，管艳和管亿生出资设立关注亮点科技有限公司，并以现金方式缴足认缴出资。2006年3月

29日，关注亮点完成设立的工商登记。

关注亮点设立时的股权结构为：管艳出资1.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管亿生出资1.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2）第一次股权转让、变更公司名称

2008年1月4日，关注亮点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1）管艳将其持有的公司1.8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张欣，管

亿生将其持有的公司0.6万元股权转让给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 管亿生将其所持有的0.6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王乐；（2）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南京消息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消息树网络” ）。

同日，管艳与张欣、管亿生与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管亿生与王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款为每1

元出资额作价1元。

2008年1月24日，关注亮点完成本次变更的工商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张欣出资

1.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王乐出资0.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出资0.6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20%。

（3）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年5月11日，消息树网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王乐将其持有的消息树网络0.6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张欣，转让价格为0.6万元。

2010年5月14日，消息树网络完成本次变更的工商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的股权结构为：张欣出资2.4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80%；南京消息树科技发展中心出资0.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

（3）注销

2011年10月26日，消息树网络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消息树网络股东一致同意注销公司。 2011年12月

22日，消息树网络完成注销登记。

（十）本次交易与交易标的此前历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差异的说明

本次交易属于烽火通信向独立第三方的购买股权的交易，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的交易原则，并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据资产评估的结果经各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的。本次交易中烽火

星空股权估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充分考虑了烽火星空竞争实力、盈利能力、未来发展潜力等各项因素的基

础上将其未来预期收益折现后得到被评估单位的股东权益价值。 同时，交易对方已根据业绩预测出具了补偿

承诺，因此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高于此前历次股权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符合现实的商业逻辑。

三、交易标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情况

烽火星空的控股股东为烽火集成，其控制关系图如下：

本次收购前，烽火星空为烽火通信的控股孙公司，烽火通信持有其51%的股份。通过本次收购，烽火通信将

直接和间接持有烽火星空100%的股份，收购前后烽火星空的管理层将不会发生改变。

烽火星空现有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内容，烽火星空亦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

相关投资协议，不存在影响该资产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四、交易标的下属公司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烽火星空共下属1家全资子公司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1家分公司南京烽火

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一）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西安烽火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住所 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52

号立人科技园

B

座六层

法定代表人 龚丽媛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实收资本

2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610131100078173

税务登记证 税字

610198687411844

组织结构代码证

58741184-4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

、

通信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研究

、

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及通信产品的系统集成

、

施

工及技术服务

。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长期

2、历史沿革

西安烽火是烽火星空的全资子公司。2011年12月20日，烽火星空出资200万元，发起设立西安烽火。西安华

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鑫验字（2011）119号”《验资报告》，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

自设立至本报告签署日，西安烽火的股权结构未发生任何变动。

3、经营情况

西安烽火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905 7,024

负债总额

243 931

所有者权益总额

5,662 6,093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8,361 8,675

营业利润

6,049 5,968

净利润

7,069 6,234

（二）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企业名称 南京烽火星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住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明泽街

80

号

1

层

3

号

负责人 嵇霆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202000006234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

销售

成立日期

2010

年

07

月

28

日

五、交易标的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职出具的烽火星空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1-9月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4]11804号），烽火

星空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48,893 43,899 35,1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52 10,860 7,723

资产总计

60,146 54,759 42,853

流动负债合计

26,747 24,154 20,4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12 1,070 593

负债总计

27,960 25,224 21,064

所有者权益

32,186 29,534 21,7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2,186 29,534 21,788

报告期各期末，烽火星空存货余额较高，存货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账面余额 占比

原材料

1,318 4% 1,789 8% 1,604 9%

发出商品

29,920 96% 22,115 92% 15,600 91%

合计

31,238 100% 23,904 100% 17,204 100%

报告期各期末，烽火星空的存货余额较高主要系由于其发出商品余额较高，发出商品按合同类型分为排

产合同对应的发出商品、销售合同对应的发出商品、测试合同对应的发出商品。

1.排产合同

烽火星空的产品以网络信息安全产品为主，占其收入的90%左右，这类产品的最终客户以政府部门为主，

与这类最终客户正式合同的签订（主要由烽火通信、邮科院、烽火集成签订）与其财政预算到位情况直接相

关。

在财政预算到位前，最终客户各年度的项目建设计划仍需正常推进，因此，为了满足最终客户的需求，保

证最终客户建设项目的按期完成，在正式合同签订前，烽火通信、邮科院、烽火集成会根据最终客户的借货函

向烽火星空下达发货指令，烽火星空会根据该指令进行生产和供货，从而导致大量发出商品的出现。

烽火星空排产合同的转正周期（即转为正式合同的时间）一般为12-18个月，主要与最终客户所在地的财

政状况密切相关，但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保证，因此违约可能性极低。

2.销售合同

在最终客户财政预算及时到位的情况下，最终客户会和烽火通信、邮科院、烽火集成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同时

烽火通信、邮科院、烽火集成会和烽火星空直接签订正式销售合同。 由于烽火星空的产品包括硬件部分及软

件部分需要安装验收，故只有在满足正式销售合同项下产品全部发出并经最终客户验收完毕开出验收函后才

能确认收入，而整个周期一般为6-12个月，从而导致烽火星空发出商品余额较高。

3.测试合同

烽火星空对测试合同的管控如下：

（1）研发部门对于开发的新产品或新技术，按内部流程申报和经审批后，向销售部门提出测试需求，由销

售部门负责与最终客户进行沟通交涉，经最终客户认可后，研发部门提交测试需求单，商务部门根据研发部门

提交的测试需求单向最终客户发货，从而形成发出商品。

（2）研发部门负责在最终客户处安装并定期检查测试结果，测试过程中若有未达到目标的，研发部门则

会修改参数继续测试，直到测试目标达成，形成测试报告。 测试完毕后最终客户若对结果满意有购买意愿则由

烽火通信、邮科院、烽火集成与其签订销售合同，烽火星空与烽火通信、邮科院、烽火集成签订销售合同，从而

实现销售，未实现销售的则由负责的研发人员将货物退回烽火星空。

综上，烽火星空存货余额较大（主要为发出商品）是符合其业务特点及客户特点的，具有其合理性。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43,879 55,745 41,670

营业成本

16,023 17,176 14,272

利润总额

7,651 11,264 4,793

净利润

7,652 10,746 4,0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652 10,746 4,060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0 7,258 10,4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5 94 -4,7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6 -4,195 -7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12 3,158 4,963

六、交易标的主要资产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根据天职出具的烽火星空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1-9月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4]11804号），截至

2014年9月30日，烽火星空资产总额60,146万元，其中：流动资产48,893万元，非流动资产11,252万元。 具体情

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4,688 7.79%

应收票据

102 0.17%

应收账款

8,499 14.13%

预付账款

507 0.84%

其他应收款

4,366 7.26%

存货

30,724 51.08%

其他流动资产

7 0.01%

流动资产合计

48,893 81.29%

长期股权投资

3,073 5.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4 0.24%

投资性房地产

543 0.90%

固定资产

4,739 7.88%

在建工程

2,088 3.47%

无形资产

83 0.14%

长期待摊费用

464 0.7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 0.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52 18.71%

资产合计

60,146 100.00%

1、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烽火星空固定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1,945 50 - 1,894 97.41%

运输设备

2,073 1,165 - 907 43.78%

电子设备

2,534 1,141 - 1,393 54.99%

办公设备

921 377 - 544 59.05%

合计

7,472 2,733 - 4,739 63.42%

(上接A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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